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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项目
一、宁夏建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电子清洗液技改项目位于吴忠市太阳山开发区宁夏建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主要建设2台反应釜、2台脱气釜、2台回收反应器、3台精馏塔、3台精馏塔冷凝器、2座80m3六氟丙烯原料暂存罐，配套建设环保工程，公辅工程均依托现有。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95万元，占总投资的3.9%。
二、由宁夏绿源长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书》内容基本完整，评价结论科学，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投资前提下，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可作为本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项目施工、运营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施工地表开挖过程进行洒水，使作业面保持一定湿度；施工现场和建筑体采取围挡、覆盖遮蔽；运输车辆加盖篷布；运输道路、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施工期间生活污水依托现有厂区内已建卫生间及化粪池；生产废水采用简易沉淀池沉淀处理，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道路洒水、设备冲洗水等。施工期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优先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自带隔声、消声的机械设备，同时做好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施工期产生的土方石等建筑垃圾应按照当地环卫部门要求运往灵武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填埋场填埋处理；生活垃圾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一）运营期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反应釜、溶剂回收塔、脱气塔、精馏塔、回收塔产生的废气经1套“两级深冷+两级水洗+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通过DA005排气筒排放，乙腈和非甲烷总烃须满足《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及2024修改单表6、表4标准后排放；危废贮存库废气经负压收集后由1套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后通过DA006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标准后排放。
无组织废气主要为生产车间设备动静密封点油品输送泵、阀门、管道、法兰、连接件等工艺设备跑、冒、滴、漏废气，泄漏污染因子为VOCs（以NMHC计）。通过采用压力罐；装卸采用底部装载方式并设置气相平衡系统；采用密闭罐车及管道输送，设备及管线维护，开展设备和管线检测与修复工作（LDAR）等措施，可有效减少VOCs无组织排放量。无组织NMHC排放厂界浓度执行《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1-2015）及2024修改单中表7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二）运营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处理后，委托宁夏科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拉运处置。
（三）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需严格按照《报告书》要求落实噪声防治措施，确保运营期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四）运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未沾染危化的废弃包装，定期交由物资部门回收利用；危险废物精馏残液（HW45 261-084-45）、蒸馏残渣（HW45 261-084-45）、废润滑油（HW08 900-214-08）、废活性炭（HW49 900-039-49）、废原料包装桶/袋（HW49 900-041-49）、含乙腈废液（HW06 900-404-06）、废混合冷凝液（HW45 261-084-45）依托现有1座54平方米的危废贮存库，按照危废管理要求，办理危废转移手续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项目设置的垃圾箱收集后运至当地垃圾收集站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